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十五条
旅游者购买、接受旅游服务时，应当

向旅游经营者如实告知与旅游活动相关
的个人健康信息，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

全警示规定。旅游者对国家应对重大突
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动的措施以及有
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
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应当予以配

合。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
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旅游活
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
予配合的，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法条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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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 通讯员 衣宝萱）10月
17日上午 9:00-10:00，烟台市
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接听12345
热线电话。1个小时时间里，10
多位市民来电。对医保待遇、参
保缴费、医保经办服务等各类问
题，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进行了
解答。

活动开始不久，就有市民来
电咨询:“最近开始缴2026年居
民医保了，怎么显示我缴不上了
呢？”她介绍，自己曾经缴纳过职
工医保，目前已经停缴。针对这
位女士的疑问，工作人员答复，市
民若持续缴纳居民医保，是不需
要登记的。但因为缴纳过职工医
保，导致居民医保关系中断，首先
要通过“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
公众号进行参保登记，再到税务
部门缴费。

“我7月份生子，领了7月至
9月的生育津贴，10月是否发放
生育津贴？”一位莱山区女职工咨
询生育津贴问题。工作人员介
绍，生育津贴按照女职工所在用
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除
以30天乘以产假天数计发，按下
列标准发放：女职工正常生育的
享受98天生育津贴，符合剖宫产
指征实行剖宫产的增加15天，多
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
加15天。“发放生育津贴的前提
是，企业单位为其连续足额缴纳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和生育保险
费满12个月。”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注意，单位延迟缴费也会影响
生育津贴的按时发放。

有职工来电咨询如何查询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工作人员
介绍，共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微
信公众号查询，参保人可以关注
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
在医保服务-办事大厅-个账收
支明细菜单下进行查询。第二种
是通过医保电子凭证设备查询，
参保人可以在定点医药机构的电
子凭证设备上进行账户余额查
询。第三种是在医保经办大厅自
助设备查询，参保人持身份证或
社保卡，可以在各区市医保经办
大厅的自助设备上进行查询。

一位莱山区职工来电咨询，
她计划临时去济南做手术，需要
什么手续。市医保局工作人员解
答：省内跨市“临时外出就医人
员”住院、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
就医一律取消备案手续，在异地
联网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费用直
接联网结算。临时外出就医发生
的符合医保支付范围的异地住
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医疗
费用，个人首先负担20%，剩余部
分根据就诊医疗机构级别，按我
市医保待遇政策结算。

当下，外出旅游是许多老年人丰富晚年生活的重要方式。跟团游因其便捷省心而备受人们青睐，尤其是老年人。
然而，旅途中的风险不容忽视，特别是对健康状况复杂的老年人群体。一旦发生意外，责任该如何认定？各方又应如何
尽到自身义务，防范风险？近日，芝罘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案例，法院最终判决旅行社承担25%的赔偿责任。

2024年10月，74岁的黄某报名参加
A旅行社“九寨沟-黄龙-甘南”专列8日
游，以全陪人员李某为旅游者代表的团队
与A旅行社签订《团队境内旅游合同》。
黄某未在《旅游合同补充协议》、老年人参
团健康声明中签字，旅游者代表也未在旅
游出行安全告知书上签字。

10月28日下午，旅行团出发，当晚转
乘旅游绿皮卧铺专列，次日到达陇南，再
转乘三个半小时大巴车，于29日晚上8时
到达九寨沟沟口镇。旅行团集体用晚餐
后各自回房休息，黄某与全陪人员李某相
隔一间。不久，黄某到李某房间反映说头
疼、不舒服，后出现呕吐昏迷现象，李某联

系医护人员将其送往乡镇医院抢救，后转
至九寨沟人民医院治疗。期间，李某垫付
医院押金5000元，并通知黄某家属。

10月31日，黄某被宣布临床死亡，出
院诊断：1.大面积脑出血；2.急性脑疝；3.
中枢性呼吸衰竭；4.吸入性肺炎……

黄某家属认为A旅行社存在过错，一
是未尽安全提示义务，九寨沟属高原地区
（海拔超3000米），未向高龄游客明确提
示健康风险及应急措施；二是行程安排不
当，频繁转乘长途交通工具，未考虑老年
人身体承受能力；三是延误救治，黄某发
病时，工作人员未及时采取基础急救措

施，错过最佳抢救时机。
2025年3月，黄某家属起诉至法院，

要求A旅行社对黄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
任。被告A旅行社辩称，一是在推介会已
说明旅行路线，签订了健康状况说明书，
履行了提示义务，且黄某是在海拔1800
米左右的沟口镇身体不适，不属于高海拔

地区；二是老年团乘大巴转乘绿皮卧铺火
车至陇南，直至次日再乘大巴至沟口镇，
路途平坦，行程安排合理；三是黄某反映
不舒服后，全陪人员立即联系医护人员，
10分钟到达房间，到医院后垫付押金并
通知家属，不存在抢救不及时。

法院经审理认为，A旅行社获悉黄
某有呕吐、昏迷情况后及时拨打120送
医并垫付医疗费押金，也根据医方要求
迅速协助办理转院手续、通知患者家
属。但患者未在《旅游合同补充协议》、
老年人参团健康声明中签字，表明被告
未尽到相应的提醒告知义务。同时，被
告安排的行程线路长，强度较高，存在

不合理的地方，与患者死亡有一定的因
果关系，存在一定的过错。黄某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清楚自身的健
康状况是否适宜参加较高强度的旅游
活动，并在旅游过程中关注自身状况，
量力而行。其作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
任人，未向A旅行社如实告知自身健康
状况，最后导致病情加重进而死亡，黄

某对本人的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原
告应承担主要责任。综合双方过错责
任及本案实际，法院酌定由原告自行承
担75%的责任、被告承担25%的责任较
为适宜。经计算认定，法院判决被告赔
偿原告各项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
10.6 万元。判后，双方均服判息诉，被
告已履行完毕。

不论是旅游经营者，还是旅游者自
身，都要重视旅游出行中的安全问题，特
别是老年团中的高龄群体，更要做好安
全保障措施。对于旅行社而言，必须履
行好安全保障义务，充分询问并评估游
客健康状况，详尽告知行程风险与注意
事项，配备必要的应急设施和人员，建立

完善的应急预案并在事发后及时有效救
助。对于旅游者自身，要树立“自身安全
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出行前客观评估身
体条件，量力而行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产
品和行程，报名时向旅行社如实告知健康
情况，行程中做好个人健康及安全防护措
施，可随身携带适当的防护用品和必备药

品，随时关注身体变化，感到不适立即休
息并告知导游或同行人员，必要时果断就
医。老年人子女要多关心老人的出行计
划，了解其行程安排，帮助筛选旅游项目，
评估安全风险，做好提醒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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